
附件2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创业服务促进人才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明确新修订《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创业服务 促进人才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支持对象、支持条件、支持内容、申报材料等，为企业理解政策、申报政策、享受政策提供便利，确保政策落地实施，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研究修订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创业服务 促进人才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一）主要考虑

一是突出政策引导性。将创新型孵化器资金支持与其综合评价结果挂钩，通过综合评价后给予择优并分级支持，集中资源支持优质孵化器发展，加强对孵化器提升孵化服务质量和成效的引导；新增小微企业研发投入支持点，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做优做强。引导海外人才创业园培育优秀海外人才创业企业，对培育优质海创企业的海创园予以支持；在雏鹰企业支持条件中，更加关注企业技术创新性和市场发展潜力。
二是突出政策精准性。结合工作实际，将创业服务机构支持范围明确为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中关村硬科技孵化器的相关支持在新修订的《关于精准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大前沿项目与创新平台建设的若干措施》及其实施办法中体现；将小微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标准上调至100万元（含）以上，在保证政策普惠性的基础上，实现精准支持，并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联动，减轻企业申报负担。重点支持海创园近3年从海外引进到示范区创业的项目，改变原有支持办法没有回国年限的限制；在雏鹰企业支持内容上，取消实缴注册资本的要求，对企业上一年度人员经费支出进行补助，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
三是突出政策操作性。对创新型孵化器支持点涉及的聘用专业服务人员、开展孵化服务和举办创新创业活动发生费用内容和申报材料进行明确和细化。明确支持海创园专项服务分为国际创业赛事、投融资服务、法律风险排查、国际对接考察、人才培训交流、人才代办服务等六类，并按照六类专项服务细化了具体条件要求和申报材料。在雏鹰企业申报材料上，取消验资报告和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的要求，调整为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上一年度年审报告。
（二）起草过程

一是依据新修订的《管理办法》进行实施细则修订工作。二是多次组织孵化器代表、小微企业代表、海创园代表、金融机构代表等开展座谈，并通过实地调研、发放线上问卷等形式，了解机构和企业需求，听取有关意见建议。三是在采纳有关政策建议的基础上，综合研究形成《实施细则》修订稿。

二、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7章28条，具体内容如下：  

（一）支持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建设。支持当年参加中关村科技企业孵化器评价为良好及以上的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聘用专业人员，为企业提供创业辅导、培训咨询、投资融资、技术对接、产业对接、落地发展等服务以及举办创新创业活动。

（二）支持中关村科技型小微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支持成立时间在5年（含）以内，从业人员100人（含）以下，上一年度研发费用100万元（含）以上，营业收入1000万元（含）以下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或在示范区内注册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三）支持中关村海外人才创业园建设。支持吸引海外人才创办企业，按照新注册海创企业每家一定标准给予海创园一次性资金支持。支持培育优秀海创企业，对培育获得投资机构投资总额不低于1000万元，且所有投资机构占企业股份总比例不高于30%的海创企业的，按照每家企业一定标准给予海创园一次性资金支持。支持开展专项服务，根据每类专项服务实际资金投入的一定标准给予海创园一次性资金补贴。
（四）支持中关村雏鹰人才企业

支持U30雏鹰人才企业，按照企业上一年度人员经费支出的一定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支持获得投资类雏鹰人才企业，按照企业上一年度人员经费支出的一定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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